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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 函
地址：237303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51號
聯絡人：高玉瑄
電子信箱：susan7046@mail.ntpu.edu.tw

受文者：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6月26日
發文字號：北大進字第113180030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推廣組學分班招生簡章12份、學分班及非學分班課程總表4份 

(A095G0000Q113180030700-1.pdf、A095G0000Q113180030700-2.pdf、
A095G0000Q113180030700-3.pdf、A095G0000Q113180030700-4.pdf、
A095G0000Q113180030700-5.pdf、A095G0000Q113180030700-6.pdf、
A095G0000Q113180030700-7.pdf、A095G0000Q113180030700-8.pdf、
A095G0000Q113180030700-9.pdf、A095G0000Q113180030700-10.pdf、
A095G0000Q113180030700-11.pdf、A095G0000Q113180030700-12.pdf、
A095G0000Q113180030700-13.pdf、A095G0000Q113180030700-14.pdf、
A095G0000Q113180030700-15.pdf、A095G0000Q113180030700-16.pdf)

主旨：檢送本校「113學年度第1學期學分班及非學分班」招生

簡，敬請惠予公告並鼓勵所屬人員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

一、本校辦理113學年度第1學期臺北及三峽校區學分班及非學

分班各類多元進修學習課程，歡迎有興趣者踴躍報名參加

(詳參附件檔)。

二、報名時間：學分班報名即日起至113年8月31日，額滿為

止；若招生名額未額滿，招生期間將延長至113年9月6

日。

三、上課地點：本校民生校區(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三段67

號)、三峽校區(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51號)。

四、修畢相關學分班之課程且出席符合規定者，可登錄公務人

員終身學習時數。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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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詳細之招生訊息及報名表可至本校推廣教育組網頁查詢及

下載，網址https://dce.ntpu.edu.tw。

正本：臺南縣私立華濟永安高級中學、屏東縣私立新基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中興高級
中學、臺南縣私立天仁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花蓮縣私立國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全人學校財團法人苗栗縣全人實驗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弘德學
校財團法人嘉義縣弘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臺中市私立華德福大地實驗教育學
校、臺北市私立惇敘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高雄市私立高鳳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
校、嘉義縣私立協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苗栗縣私立賢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臺
中市私立磊川華德福實驗教育學校、裕德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裕德高級中等學
校、南投縣私立弘明實驗高級中學、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臺南市私立育德
工業家事職業學校、穀保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能仁
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苗栗縣私立龍德家事商業職業
學校、同德學校財團法人南投縣同德高級中等學校、雲林縣私立巨人高級中學、
桃園育達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育達高級中等學校、臺南市六信高級中學、新竹市
世界高級中學、至善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至善高級中等學校、高雄市私立義大國
際高級中學、內思學校財團法人新竹縣內思工業高級中等學校、新北市私立南強
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世紀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世紀綠能工商高級中等學校、永平
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永平工商高級中等學校、雲林縣私立大德工業商業職業
學校、宏仁學校財團法人嘉義市立仁高級中等學校、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
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屏東縣私立日新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上騰學校財團法人花
蓮縣上騰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智光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苗栗縣私立中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雲林縣私立大成高級商工職業學校、臺南市
私立南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高雄縣私立旗美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清傳學校財團
法人新北市清傳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嘉義市私立大同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培德學
校財團法人基隆市培德工業家事高級中等學校、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
業學校、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新北市立三
民高級中學、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新北市立石碇高
級中學、新北市立安康高級中學、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宜蘭縣立南澳高級中
學、桃園市立大溪高級中等學校、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附屬高級中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
中學、國立金門高級中學、桃園市立平鎮高級中等學校、桃園市立南崁高級中等
學校、苗栗縣立苑裡高級中學、苗栗縣立興華高級中學、雲林縣立斗南高級中
學、雲林縣立麥寮高級中學、嘉義縣立永慶高級中學、高雄市立仁武特殊教育學
校、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臺東縣立蘭嶼高級中學、
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新竹市立香山高級中學、
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臺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臺中市立忠明高級中學、國立
屏東特殊教育學校、國立和美實驗學校、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國立臺東大學
附屬體育高級中學、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
等學校、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臺中市立啟明學校、國立臺南特殊教
育學校、國立花蓮特殊教育學校、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
校、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臺中市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
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
學校、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臺中市立豐原
商業高級中等學校、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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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學校、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國立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國立土庫高
級商工職業學校、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
校、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國立光復高
級商工職業學校、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輔大聖心高級中學、新北市私立
淡江高級中學、崇義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崇義高級中學、新北市私立徐匯高級中
學、新北市私立醒吾高級中學、金陵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金陵女子高級中學、治
平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治平高級中等學校、光啟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光啟高級中
等學校、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苗栗縣私立
建臺高級中學、苗栗縣私立君毅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臺中市青
年高級中學、永誠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大明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
中學、臺中市私立慈明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曉明女
子高級中學、彰化縣私立文興高級中學、雲林縣私立文生高級中學、揚子學校財
團法人雲林縣揚子高級中等學校、義峰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義峰高級中學、雲林
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嘉義縣私立同濟高級中學、方
濟會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黎明高級中學、臺南市私立明達高級中學、臺南市私立
長榮女子高級中學、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天主教聖功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
天主教聖功女子高級中學、新光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新光高級中學、花蓮縣私立
海星高級中學、臺灣省新竹縣私立東泰高級中學、新竹縣私立忠信高級中學、南
投縣私立五育高級中學、高雄市立新興高級中學、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
校、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高雄市立三民高級中學、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
業學校、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高雄市立前
鎮高級中學、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
開平餐飲職業學校、臺北市私立再興高級中學、華興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華
興高級中等學校、臺北市私立衛理女子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十信高級中學、臺
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開南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開南高級中等學校、臺北
市私立稻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臺北市私立稻江高級護理家事職業學校、育達學
校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育達高級中等學校、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
校、高雄市立成功特殊教育學校、高雄市私立大榮高級中學、國立羅東高級中
學、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桃園市立桃園高級中等學校、國立竹東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清水高級中等學校、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
級中學、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
學、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臺中市立東山高級中學、臺南市立土城高級中學、臺北
市立永春高級中學、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
學、臺北市私立強恕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靜修
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文德女子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方濟高級中學、臺中市立
豐原高級中等學校、國立中興高級中學、國立南投高級中學、國立彰化高級中
學、國立斗六高級中學、國立北港高級中學、國立嘉義高級中學、國立新營高級
中學、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國立新化高級中學、國立岡山高級中學、國立旗
美高級中學、國立屏東高級中學、國立花蓮高級中學、國立玉里高級中學、新北
市立泰山高級中學、國立卓蘭高級中等學校、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新北市立
新莊高級中學、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等學校、國立竹北高級中學、國立鳳新高級
中學、國立溪湖高級中學、桃園市立內壢高級中等學校、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
學、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國立花蓮女子高
級中學、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立關西高級中學、國立屏北高級中學、
國立新港藝術高級中學、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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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埔里高級工業職
業學校、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臺中市
立大甲工業高級中等學校、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
學校、國立仁愛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立馬祖高級中學、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
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新北市立明
德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新北市立雙溪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海山高
級中學、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新北市立錦和高級中學、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
等學校、桃園市立永豐高級中等學校、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新竹縣
立湖口高級中學、臺中市立大里高級中學、臺中市立新社高級中學、臺中市立中
港高級中學、臺中市立后綜高級中學、臺南市立南寧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建國高
級中學、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臺北市立中正高
級中學、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
學、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臺北市立南港高
級工業職業學校、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
學校、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臺北市立
大理高級中學、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臺北市立中崙
高級中學、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臺北市立啟明
學校、臺北市立啟聰學校、臺北市立臺北特殊教育學校、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
學、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高雄市立六龜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福誠高級中學、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臺中市立長億高級中學、彰化
縣立二林高級中學、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級中學、南投縣立旭光高級中學、嘉義
縣立竹崎高級中學、臺南市立永仁高級中學、臺南市立大灣高級中學、高雄市立
林園高級中學、高雄市立仁武高級中學、高雄市立路竹高級中學、高雄市立文山
高級中學、國立雲林特殊教育學校、中道學校財團法人宜蘭縣中道高級中學、宜
蘭縣私立慧燈高級中學、二信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二信高級中學、剛恆毅學校財
團法人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級中學、東海中學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東海高級中
學、中華中學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福瑞斯特高級中學、天主教光仁學校財團法人
新北市光仁高級中學、新北市私立竹林高級中學、新北市私立及人高級中學、鄭
義燕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等學校、南山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南山
高級中學、天主教聖心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聖心女子高級中學、國立草屯高級商
工職業學校、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國立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國立玉
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
校、桃園市立中壢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國
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國立北斗高級家事
商業職業學校、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附屬基隆海
事高級中等學校、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
學校、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國立
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臺中市立啟聰學校、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新北
市立新北特殊教育學校、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天主
教崇光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崇光高級中學、復旦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復旦高級中
等學校、天主教振聲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振聲高級中等學校、懷恩學校財團法人
桃園市懷恩高級中等學校、臺灣大華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大華高級中等學
校、新竹縣私立義民高級中學、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
中學、嘉陽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嘉陽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弘文高級中學、臺中
市華盛頓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致用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臺中
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宜寧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宜寧高級中學、彰化縣私立精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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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學、正德學校財團法人彰化縣正德高級中學、雲林縣私立永年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嘉義市私立興華高級中學、嘉義市私立仁義高級中
學、宏仁學校財團法人嘉義市宏仁高級中等學校、嘉義市私立輔仁高級中學、臺
南市私立南光高級中學、臺南市私立港明高級中學、興國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興
國高級中學、臺南市私立新榮高級中學、臺南市私立瀛海高級中學、臺南市私立
崑山高級中學、佛光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普門高級中學、高雄市私立正義高級
中學、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陸興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陸興高級中學、四維
學校財團法人花蓮縣四維高級中學、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未來學校財團法人臺東縣育仁高級中等學校、啟英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啟英高級
中等學校、六和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明台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玉山高級中學、新興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新興高級中等學校、財團法
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清華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
清華高級中等學校、南投縣私立三育高級中學、大興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大興高
級中等學校、常春藤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常春藤高級中學、福智學校財團法人雲
林縣福智高級中等學校、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大同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達人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滬江高級中
學、臺北市私立景文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大誠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
中學、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喬治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臺北市私
立東方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臺北市私立華岡藝術學校、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中山高級中學、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高雄市立中正高級中學、高雄
市立鼓山高級中學、高雄市立楠梓高級中學、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高雄市立高雄特殊教育學校、立志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
立志高級中學、天主教明誠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明誠高級中學、天主教道明學校
財團法人高雄市道明高級中學、高雄市私立復華高級中學、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
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高雄市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高雄市私立中華高
級藝術職業學校、國立基隆高級中學、國立宜蘭高級中學、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
等學校、桃園市立楊梅高級中等學校、國立新竹高級中學、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國立竹南高級中學、臺中市立大甲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
校、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等學校、國立竹山高級中學、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國立虎尾高級中學、國立後壁高級中學、國立善化高級中
學、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國立鳳山高級中學、國立潮州
高級中學、國立臺東高級中學、國立馬公高級中學、國立新豐高級中學、國立東
石高級中學、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新北市立中和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新
北高級中學、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國立嘉義女子高
級中學、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
學、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國立苑裡高級中學、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新北市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臺中市立臺中工
業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立沙鹿工業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等
學校、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成功大學附屬臺南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羅東高級工
業職業學校、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國立彰
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
校、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
校、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國立西螺高級農
工職業學校、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桃園市立龍潭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
立霧峰農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國立北港高級農工
職業學校、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國立旗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國立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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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臺南市私立慈幼高級工商職業
學校、彰化縣私立大慶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方曙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方曙商工高
級中等學校、臺南市亞洲高級餐旅職業學校、康橋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康橋高級
中學、臺南市德光高級中學、光華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光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臺東縣私立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新北市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嘉義縣
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陽明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陽明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高苑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新北市
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彰化縣私立達德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屏榮學校財團
法人屏東縣屏榮高級中學、苗栗縣私立育民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嘉義市私立
東吳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華德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華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
校、光隆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光隆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新北市私立樹人高級
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屏東縣私立民生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新北市私立中華商
業海事職業學校、維多利亞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維多利亞實驗高級中學、臺南光
華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光華高級中學、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彰化縣立成功高
級中學、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慈濟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
校、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桃園市立觀音高級中
等學校、基隆市立八斗高級中學、葳格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新北
市立三重高級中學、新北市立光復高級中學、苗栗縣立大同高級中學、苗栗縣立
三義高級中學、彰化縣立和美高級中學、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明德
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明德高級中學、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雲林縣立古坑華德
福實驗高級中學、均一學校財團法人臺東縣均一國際教育實驗高級中等學校、新
竹縣立六家高級中學、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附屬餐旅高級中等學校、韻鏗學校財團
法人臺北市協和祐德高級中等學校、奎山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奎山實驗高級中等
學校、時雨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時雨高級中學、宜蘭縣立慈心華德福教育實
驗高級中等學校、新北市立樟樹國際實創高級中等學校、桃園市立新屋高級中等
學校、臺中市立龍津高級中等學校、高雄市私立南海月光實驗教育學校、龍騰學
校財團法人新北市林口康橋國際高級中等學校、靜心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靜
心高級中等學校、雲林縣立蔦松藝術高級中等學校、臺北市芳和實驗中學

副本：本校進修暨推廣部(推廣教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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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截止日期：113年 8月 1日截止（額滿即提前截止報名） 

 

 

 

 

 

 
 

 

 

 

國立臺北大學 

公共事務暨管理碩士學分班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招生簡章 

◎報名前請檢查以下各項資料是否備妥： 

備齊打勾 項目 內容 

 （1） 報名表暨個資提供同意書（務請親簽） 

 （2） 最高學歷證件影本 

 （3） 2吋照片 2張（浮貼報名表上） 

 （4）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5） 報名費 $1,000（請勿隨函繳交，繳費帳號將另行通知）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事務暨管理碩士學分班』 

壹、依據 

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貳、目的 

本校遵照政府提昇國家公務人員競爭力之宗旨，開辦本項推廣教育碩士學分

班，以增進全國各機關中、高階層人員之知識領域，提昇行政決策能力，並為

日後考取碩士在職專班奠定基礎。 

 

參、報名資格與錄取名額（推廣教育各學分班學生非為緩徵適用對象） 

一 、報名資格： 

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專科學校或教育部承認之國

外大學院校畢業者，且三專畢業須離校二年（含）以上，二專及五專畢

業須離校三年（含）以上；以國外學歷報名者，須繳交「經我國駐外館

處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 

   二、錄取名額：（額滿為止） 

  錄取名額預計為 25名，若報到人數未滿 15名時，本校得延期開課或停辦， 

  如停辦該班次，由本校推廣教育組悉數退還所繳費用。 

※本組保留審核學員報名資格之權利，及增額或不足額開班之權利。 

肆、上課地點： 

    國立臺北大學民生校區教學大樓（臺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67號）。 

 

伍、招生方式： 

一、報名簡章可由網站下載、或來電本組索取。 

    可至本校推廣教育組網站下載相關資料（https://dce.ntpu.edu.tw/）。 

二、報名時間：即日起至民國（以下同）113年 8月 1日止，如課程提前額滿即提

前截止報名。 

三、聯絡電話：推廣教育組 02-2502-4654#18410或 02-2506-5226，楊小姐。 

四、報名方式： 

（一）通訊郵寄報名（以郵戳為憑）： 

請詳細填寫「公共事務暨管理碩士學分班報名表」，並務請按表列規定繳交

下列之佐證資料： 

1、國立臺北大學「公共事務暨管理碩士學分班」報名表暨個資同意書。 

2、二吋脫帽相片二張（一張黏貼於「報名表」上，一張於背後正楷書寫 

   姓名附於資料中）。 

3、學歷證件影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備齊以上資料，請郵寄至 104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 3段 67號， 

   國立臺北大學推廣教育組收，請註明姓名及「公共管理班報名」。 

https://dce.ntpu.edu.tw/


（二）E-mail報名： 

請掃描「報名表暨個資提供同意書及學歷證件、身分證件」，以電子郵件寄

送文件及彩色兩吋照片 JPG或 PNG檔至 linday@mail.ntpu.edu.tw，主旨請

註明姓名及「公共事務暨管理碩士學分班報名」。 

（三）現場報名：請於上班時間至國立臺北大學推廣教育組(民生校區) ，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 3段 67號(教學大樓 1樓) 。  

五、報名程序： 

（一）經初步審核入學資格後，將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報名者已成功收件，並於一

定時間內以Ｅ-mail方式給予報名費壹仟元之「虛擬帳號繳費須知」，請於須

知規定日期前轉帳或匯款，始為完成報名手續。 

（二）報名費帳號為個人專屬，請勿與他人共用，並確實依照正確帳號轉帳，轉帳

明細表請妥善保存至領取正式收據為止。 

※報名費帳號為個人專屬，請勿與他人共用，並確實依照正確帳號 

※除未開班外，報名費經繳交後一律不退還，亦不得要求轉換班別。   

學員退費規定： 

（一）學分班不得辦理延期。 

（二）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之九成。自開

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之半

數。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本班至 113年 10月 18日達全期三分之一 

 

陸、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 113年 8月 1日為止，額滿即提前截止。 

 

學費 

報名費＄1,000；每學分之學分費為 3,000 元，每學期固定學雜費 3,600 元，

每學期須修習 8 學分，故每學期之學費共計新台幣 27,600 元整（學費部分不

含書籍費）。 

※費用繳交採 ATM(自動提款機)或 Web ATM 轉帳繳費或金融機構跨行  

  匯款，恕無現金及信用卡繳納方式。  

 

捌、上課時間 

一、預定開課時間：第1學期：113年9月10日至114年 1月9日。 

                    第2學期：114年2月至114年 6月，寒暑假不授課。 

二、上課時間：每週 2天(週二、週四)，晚上 6：30起至晚上 9：50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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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套裝課程，每班課程共計 16學分，上、下學期各修習 8學分。 

   『公共事務暨管理碩士學分班』預計開設課程及師資， 

科目名稱 授課教師 學分數 上學期 下學期 

民意調查與分析 劉嘉薇 2 ˇ  

公共政策研究 張四明 2 ˇ  

組織理論與行為專題 詹靜芬 2 ˇ  

政策擴散 李仲彬 2 ˇ  

公共管理專題 林淑馨 2  ˇ 

量化研究方法 張育哲 2  ˇ 

公共行政研究 黃朝盟 2  ˇ 

公法專題  黃銘輝 2  ˇ 

※以上為預定課程及師資，本組保有變動權，必要時將依實際開課情形作適當調整。 

 

本學期為第一學期：課程、師資 

課 程 名 稱 授課教授 學    歷 現職 

公共政策研究  張四明 
美國馬里蘭大學 

公共政策博士 

國立臺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教授 

政策擴散 李仲彬 
國立政治大學            

公共行政學博士 

國立臺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教授 

民意調查與分析 劉嘉薇 
國立政治大學            

政治學博士 

國立臺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教授 

組織理論與行為專題 詹靜芬 
國立政治大學 

公共行政研究所博士 

國立臺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助理教授 

 

 



拾、修讀年限證書授予暨學分抵免： 

一、結業：凡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畢規定科目16學分，成績及格者發給結業證明書；  

    未修滿 16學分者，僅就及格學分部份，發給成績證明。 

二、各項課程之缺課時數不得超過各課程時數之三分之一。 

三、規定課程之成績考核及格者，碩士學分課程及格標準為 70分。 

四、依教育部函規定，學員修習之學分爾後不得作為取得合格教師資格之證明。 

五、依教育部規定就讀本校推廣教育各類學分班不得作為申請緩徵原因。 

六、學分抵免：學員於本班所修習之學分，經考取就讀本校相關系所，於本班所 

    修習之學分，則由各系所酌予抵免；若將來考取各校相關研究所時， 

    其學分之抵免另依各校各系所相關規定辦理。 

 

※相關注意事項： 

1.依據法務部頒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國立臺北 

    大學進修暨推廣部推廣教育組蒐集您的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如下：040/行銷、 

    109/教育或訓練行政、157/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158/學生（員）（含畢、 

    結業生）資料管理、181/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2.為維護繳費上課學員之權益，嚴禁試聽及旁聽、冒名頂替，違者照相存證， 

     循法律途徑解決。 

3.本班無補課機制，課程以「實體授課」為原則，敬請學員踴躍出席，以維護自身

權益。如遇颱風、地震、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停課標準依據當日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公佈之台北市停課公告，不另行補課。 

4.學員在修習期間如有不當行為、影響授課或其他學員之學習，經本組通知仍 

   未改善者，得註銷其修讀資格，且不予退費。 

5.患有或疑似患有 COVID-19 或其它法定傳染病，本組得拒絕其入學及上課。 

6. 本組保留審核學員報名資格權利。 

7.學分班結業證書自該班結業後保留一年，逾期將予以銷毀；如有需要，請另行 

   付費補發申請。 

8.辦理退費時須繳附學費收據正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學員本人之郵局或 

    銀行存摺封面影本，並填寫退費申請書，辦理時程約需三至四週工作天。 

9.學分班結業證書自該班結業後保留一年，逾期將予以銷燬；如有需要請另行付費 

   補發申請。 

10.推廣教育學員恕不開放校內停車，請勿將汽車停入校園，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報名前請詳閱簡章內容，完成報名即表示同意遵守簡章所列規定。 

  本簡章內容若有未列舉事宜，得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本組保留隨時修改之權利 

  並公告於本組網站，恕不另行通知。 



 

 

 

 

 
 

 

 

 

 

 

 

 

 

 

 

       ※報名截止日期：113 年 8 月 1 日截止（額滿即提前截止報名） 

 

 

 

 

 
 

 

 

 

國立臺北大學 

犯罪學碩士學分班 

113 學年度招生簡章 

  ◎報名前請檢查以下各項資料是否備妥： 

備齊打勾 項目 內容 

 （1） 報名表暨個資提供同意書（務請親簽） 

 （2） 最高學歷證件影本 

 （3） 2 吋照片 2 張（浮貼報名表上） 

 （4）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5） 報名費 $1,000（請勿隨函繳交，繳費帳號將另行通知）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碩士學分班』 

壹、依據 

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貳、目的 

鼓勵國人投入防治犯罪之實務工作，並培養從事防治犯罪工作者之法律素養與

專業能力;並配合法務部強化監所人力政策，培育刑事司法機構犯罪預防及公私

部門安全管理與規劃之專業人才，並為日後考取本校碩士在職專班奠定基礎。

凡對犯罪學、防治犯罪或犯罪矯正實務工作具有熱切學習需要與高度興趣之政

府機關、企業界與社會各界人士，均十分歡迎。 

 

參、報名資格與錄取名額（推廣教育各學分班學生非為緩徵適用對象） 

（一）報名資格： 

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專科學校或教育部承認之國

外大學院校畢業者，且三專畢業須離校二年（含）以上，二專及五專畢

業須離校三年（含）以上；以國外學歷報名者，須繳交「經我國駐外館

處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 

（二）錄取名額：（額滿為止） 

錄取名額預計為 40 名，若報到人數未滿 15 名時，本校得延期開課或停辦， 

如停辦該班次，由本校推廣教育組悉數退還所繳費用。  

 ※本組保留審核學員報名資格之權利，及增額或不足額開班之權利。 

 

肆、招生方式 

一、報名簡章可由網站下載、或來電本組索取。 

    可至本校推廣教育組網站下載相關資料（https://dce.ntpu.edu.tw/）。 

一、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民國（以下同）113 年 8 月 1 日止，如課程提前額滿即 

          提前截止報名。 

二、聯絡電話：推廣教育組 02-2502-4654#18410 或 02-2506-5226，楊小姐。 

三、報名方式： 

（一）通訊郵寄報名（以郵戳為憑）： 

請詳細填寫「犯罪學碩士學分班報名表」，並務請按表列規定繳交下列之佐

證資料： 

1、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碩士學分班」報名表暨個資同意書。 

2、二吋脫帽相片二張（一張黏貼於「報名表」上，一張於背後正楷書寫 

   姓名附於資料中）。 

3、學歷證件影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備齊以上資料，請郵寄至 104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 3 段 67 號， 

   國立臺北大學推廣教育組收，請註明姓名及「犯罪學班報名」。 

 

https://dce.ntpu.edu.tw/


（二）E-mail 報名： 

請掃描「報名表暨個資提供同意書及學歷證件、身分證件」，以電子郵件寄

送文件及彩色兩吋照片 JPG 或 PNG 檔至 linday@mail.ntpu.edu.tw，主旨請

註明姓名及「犯罪學碩士學分班報名」。 

（三）現場報名：請於上班時間至國立臺北大學推廣教育組(民生校區) ，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 3 段 67 號(教學大樓 1 樓) 。  

五、報名程序： 

（一）經初步審核入學資格後，將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報名者已成功收件，並於一

定時間內以Ｅ-mail 方式給予報名費壹仟元之「虛擬帳號繳費須知」，請於須

知規定日期前轉帳或匯款，始為完成報名手續。 

（二）報名費帳號為個人專屬，請勿與他人共用，並確實依照正確帳號轉帳，轉帳

明細表請妥善保存至領取正式收據為止。 

    ※報名費帳號為個人專屬，請勿與他人共用，並確實依照正確帳號 

    ※除未開班外，報名費經繳交後一律不退還，亦不得要求轉換班別。 

 六、上課地點：臺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67 號（國立臺北大學民生校區教學大樓）。 

伍、學員退費規定： 

一、學分班不得辦理延期。 

二、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之九成。 

    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之半 

    數。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本班第 1 學期至 113 年 10 月 18 日達全期 1/3。 

 

陸、學費： 

報名費＄1,000；每學分之學分費為 3,000 元，每學期固定學雜費 3,600

元，每學期須修習 5 學分，故每學期之學費共計新台幣 18,600 元整（學

費部分不含書籍費）。  

※費用繳交採 ATM(自動提款機)或 Web ATM 轉帳繳費或金融機構跨行  

 匯款，恕無現金及信用卡繳納方式。   

 

柒、修讀年限暨證書授予： 

一、修讀學員符合下列各項規定者，本校授予所屬班別之推廣教育結業證書（不授予 

    學位證書）；未修滿者，就及格部份發給成績單（即學分證明）。        

二、以一年內修讀完規定之 10 學分課程為原則；需修畢 10 學分始能結業。  

三、項課程之缺課時數不得超過各課程時數之三分之一。 

四、規定課程之成績考核及格者，碩士學分課程及格標準為 70 分。 

五、依教育部函規定學員修習之學分爾後不得作為取得合格教師資格之證明。 

    未修滿結業10學分者，僅就及格部份發給成績單（即學分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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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學碩士學分班』套裝課程，每班課程共計 10學分，上、下學期各修習 5學分。 

『犯罪學碩士學分班』修讀課程科目表(本學期是上學期) 

科目名稱 授課教師 學分數 上學期 下學期 

犯罪學理論 賴擁連 3 ˇ  

行政法專題研究 林茂弘 2 ˇ  

被害者學  賴擁連 3  ˇ 

刑事法學 林茂弘 2  ˇ 

   

   ※以上為預定課程及師資，本組保有變動權，必要時將依實際開課情形作適當調整。 

科目名稱 授課教授 學    歷 現職 

犯罪學理論 賴擁連 
美國聖休士頓州立大學       

刑事司法博士 

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暨研究所 

教授 

行政法專題研究 林茂弘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 

法學博士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捌、上課時間：本學期為上學期。 

（一）預定開課時間：第1學期：119年9月9日至114年1月7日。 

                       第2學期：114年2月至114年6月，寒暑假不授課。 

（二）上課時間：每週 2天(週一、pm6:30~9:10)，(週二、pm6:30~8:10)。 

 

玖、結業暨學分抵免 

   (一)結業：凡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畢規定科目 10 學分以上，成績及格者發給結 

            業證明書；未修滿 10 學分者，僅就及格學分部份，發給成績證明。 

  (二)學分抵免：經考取就讀本校相關系所，於本班所修習之學分，則由各系所酌

予抵免。 

 

 

 



※相關注意事項  

1.依據法務部頒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國立臺北 

  大學進修暨推廣部推廣教育組蒐集您的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如下：040/行銷、 

  109/教育或訓練行政、157/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158/學生（員）（含畢、 

  結業生）資料管理、181/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2.為維護繳費上課學員之權益，嚴禁試聽及旁聽、冒名頂替，違者照相存證， 

  循法律途徑解決。 

3.本班無補課機制，課程以「實體授課」為原則，敬請學員踴躍出席，以維護自身

權益。如遇颱風、地震、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停課標準依據當日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公佈之台北市停課公告，不另行補課。 

4.學員在修習期間如有不當行為、影響授課或其他學員之學習，經本組通知仍 

  未改善者，得註銷其修讀資格，且不予退費。 

5.患有或疑似患有 COVID-19 或其它法定傳染病，本組得拒絕其入學及上課。 

6.本組保留審核學員報名資格權利。 

7.學分班結業證書自該班結業後保留一年，逾期將予以銷毀；如有需要，請另行 

   付費補發申請。 

8.辦理退費時須繳附學費收據正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學員本人之郵局或 

  銀行存摺封面影本，並填寫退費申請書，辦理時程約需三至四週工作天。 

9.學分班結業證書自該班結業後保留一年，逾期將予以銷燬；如有需要請另行付費 

  補發申請。 

10.推廣教育學員恕不開放校內停車，請勿將汽車停入校園，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拾、推廣教育各學分班學生非為緩徵適用對象： 

    依教育部 91 年 7 月 9 日台 91 軍字第 91094444 號令頒布「高級中等以上學 

    校學生緩徵作業要點」第十、十一點規定就讀本校推廣教育各類學分班， 

    不得作為申請緩徵原因。 

 

※報名前請詳閱簡章內容，完成報名即表示同意遵守簡章所列規定。 

  本簡章內容若有未列舉事宜，得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本組保留隨時修改之權利 

  並公告於本組網站，恕不另行通知。 



 

 

 

 

 

 

 

 
 

 

 

 

 

 

 

 

 

◎報名前請檢查以下各項資料是否備妥： 

備齊打勾 項目 內容 

 （一） 報名表暨個資提供同意書(務請親簽) 

 （二） 學歷證件影本 

 （三） 2吋照片兩張(浮貼報名表上) 

 （四）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五） 

報名費$1,000 

(請勿隨函繳交，繳費帳號將另行通知) 

 

 
 

 

※報名截止日期：113年 8月 01日(四)【額滿即提前截止報名】 

國立臺北大學  

企業管理碩士學分班（台北班） 

113年度第 2期招生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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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臺 北 大 學 113年度第 2期『企業管理碩士學分班』招生簡章 
 

壹、依據 

「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辦理。 

貳、宗旨 

為配合政府提高企業生產力，提升企業管理人員之管理能力，特辦理此班，以

利企業人員之進修。 

參、名額 

預計錄取 40名，本組保留增額或不足額開班之權利。 

肆、報名資格 

國內外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專科學校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

學院校畢業者；且三專畢業後離校二年（含）以上，二專及五專畢業後離校三

年（含）以上。 

持國外學位證書報名者，需繳交「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 

伍、修讀年限暨學分數 

以一年修讀完規定課程為原則，每學期需修習 6學分，修滿 12學分始可結業。 

陸、修讀課程 

 

課程名稱 預定授課教授 預定授課時間 

行銷管理 

（3學分） 

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張惠真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企管博士） 

楊運秀副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企管博士） 

聯合授課 

每週二 

晚上 18：30～21：10 

人力資源管理 

（3學分） 

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劉仲矩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商學研究所博士） 

每週三 

晚上 18：30～21：10 

【※本校保留視實際情形調整課程、時間、師資及授課方式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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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業 

學員符合下列各項規定者，授予所屬班別之推廣教育結業證書；未修滿者，就及

格部份發給成績證明（即成績單）。 

一、修畢規定之 12學分。 

二、學員各科課程缺課時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一。 

三、規定課程之成績考核及格者。 

四、其經各校各碩士班入學考試錄取者，其學分之採認扺免，另依各校各系所

相關規定辦理。 

五、依教育部函規定，該修習學分爾後不得作為取得合格教師資格之證明。 

捌、修讀學費 

ㄧ、報名費＄1,000。 

二、每學分之學分費為＄3,000，每學期固定學雜費＄3,600，故學員本學期繳

交之學費為＄21,600（以上學費部分不含書籍費）。 

※費用繳交採ATM轉帳或金融機構臨櫃匯款，恕無現金及信用卡繳納方式。 

玖、簡章索取暨報名方式 

一、簡章索取方式：可由網站下載、來電至本組索取。 

1.至本校推廣教育組網站http://dce.ntpu.edu.tw下載。 

2.可來電要求郵寄簡章（02）2502-4654轉 18406、（02）2506-5226。 

二、凡欲申請報名者，請檢附以下資料 

1.學歷證件影本 

2.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貼於報名表上) 

3.兩吋彩色照片 2張(1張黏貼報名表，1張背面正楷書寫姓名附件繳交)。 

4.報名表暨個資提供同意書(務請確實填寫並由報名者親簽) 

三、報名方式 

（一）郵寄報名（以郵戳為憑），備齊以上資料後，請於信封上書明： 

 1.收件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67號」。  

 2.收件人：「推廣教育組-企管學分班曾助教收」。  

http://dce.nt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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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寄件人姓名、地址及聯絡電話。（郵寄憑證請自行妥善保存，以

利查詢是否送達）如有郵寄相關問題，請洽各課程承辦專員。 

（二）E-mail報名： 

1.掃描○1 報名表暨個資同意書(親簽並貼妥身份證正反影本) 

○2 學歷證件影本 

2.兩吋照片請提供 JPG或 PNG檔案 

以上資料請以附件檔案夾帶Mail至 ozzora10@gm.ntpu.edu.tw 

主旨請註明為「企管學分班報名+報名者姓名」。 

        （三）現場報名： 

請攜帶學歷、身分證件影本與 2吋照片兩張至本組辦公室(臺北市中

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67 號推廣教育組辦公室)進行報名，並繳交相關

證明文件。(報名時間：週一至週五下午 14：00~21：00)。 

※經初步審核入學資格後本組將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報名者已成功收件，並於

一定時間內將以Ｅmail方式給予報名費壹仟元之「虛擬帳號繳費須知」，請

於須知規定日期前轉帳或匯款，始為完成報名手續。 

※報名費帳號為個人專屬，請勿與他人共用，並確實依照正確帳號轉帳，轉帳

明細表請妥善保存至領取正式收據為止。 

※除未開班外，報名費繳交後一律不退還，亦不得要求轉換班別。 

拾、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 113年 8月 01日（四）【額滿即提前截止報名】。 

拾壹、開課日期及時間 

預定 113年 9月 10日開課，每週 2天，晚上 18：30～21：10。 

拾貳、上課地點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67號，臺北大學民生校區。 

拾參、洽詢電話：（02）2502-4654轉 18406；（02）2506-5226 曾先生 

（E-mail：ozzora10@gm.ntpu.edu.tw） 

拾肆、學員退費辦法       

一、學分班學員繳費後，因故無法就讀者，不得辦理延期。 

mailto:sharon@mail.nt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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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之九

成。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

雜費之半數。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本班至 113年 10月 18日達全期三分之一 

三、辦理退費時需繳附學費收據正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學員本人之銀行或郵

局存摺封面影本，並填寫退費申請表，辦理時程約需三至四週工作天，僅得

退入學員本人帳戶。 

 

拾伍、注意事項： 

一、依據法務部頒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國立臺

北大學進修暨推廣部推廣教育組蒐集您的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如下：040/行

銷、109/教育或訓練行政、157/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158/學生（員）（含

畢、結業生）資料管理、181/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

業務。 

二、為維護繳費上課學員之權益，嚴禁旁聽、冒名頂替，違者照相存證，循法律

途徑解決。 

三、本課程無補課機制、本課程以「實體授課」為原則，敬請學員踴躍出席，以

維護自身權益。如遇颱風、地震、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停課標準依據當日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佈之台北市停課公告，不另行補課。 

四、本組保留審核學員報名資格權利。  

五、學員在修習期間如有不當行為或影響授課或其他學員之學習，經本組通知仍

未改善者，得取銷其修讀資格，且不予退費。  

六、患有或疑似患有 SARS、COVID-19 新冠肺炎或其他法定傳染病者，本組得拒

絕其入學及上課。 

七、本簡章為預定課程、師資，本組保有變動權，必要時將依實際開課情形作適

當調整。 

八、學分班結業證書自該班結業後保留一年，逾期將予以銷毀；如有需要，請另

行付費補發申請。 

九、本課程學員恕不開放校內停車，請勿將汽車停入校園。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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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課程學費繳交可使用ATM(自動提款機)或 Web ATM轉帳繳費，恕無現金及信

用卡繳納方式，若報名人數已達開班標準，本組個別通知學員繳費。 

十一、請確定您已詳閱各注意事項，再進行報名手續，報名即表示同意遵守本組

相關規定。本課程內容若有未盡事宜，本組保留隨時修改之權利，並公告於

本組網站，恕不另行通知。 

拾陸、推廣教育各學分班學生非為緩徵適用對象 

依教育部 91年 7月 9日台 91軍字第 91094444號令頒布「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學生緩徵作業要點」第十、十一點規定就讀本校推廣教育各類學分班，不得

作為申請緩徵原因。 



 

 

 

 

 

 

 

 

 

※報名前請檢查以下各項資料是否備妥：  

備齊打勾 項目 內容 

 （1） 報名表暨個資提供同意書（務請親簽） 

 （2） 最高學歷證件影本 

 （3） 2吋照片 2張（浮貼報名表上） 

 （4）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5） 報名費 $1,000（請勿隨函繳交，繳費帳號將另行通知） 

 

※報名截止日期：113 年 8 月 1 日截止（額滿即提前截止報名）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研究碩士學分班 

113 學年度招生簡章 



壹、依據： 

本班係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辦理。 

貳、宗旨： 

法律是保護懂法律的人，學習法律不但可以訓練自己思考事情的方法，同時

也可以保護自身的權利，為了提昇自己的法學素養，並徹底落實在我們的 

生活當中，讓國人有學習法律之知識的管道，特開設本課程。 

本課程針對凡非法律相關科系畢業，對法律相關課程有興趣，欲參加 

「律師、民間公證人」等國家考試者。 

參、錄取名額： 

本班以 60名為原則，若註冊繳費人數未滿 25人時，本校得延期開課或停辦，

如停辦該班次，由本校推廣教育組悉數退還所繳費用。 

※  本組保留審核學員報名資格之權利，及增額或不足額開班之權利。 

肆、報名資格：  

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專科學校或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 

學院校畢業者，且三專畢業須離校二年（含）以上，二專及五專畢業須離校 

三年（含）以上；以國外學歷報名者，須繳交「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 

學歷證件」。 

伍、必修、選修課程暨學分數： 

       第 1 學期必修課程：民法、刑法、行政法；選修課程：證券交易法 

       第 2 學期必修課程：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公司法；選修課程：勞動法 

必/選修 課程 授課教師 學分數 第 1 學期 第 2 學期 

必修 
民法 

(聯合授課) 

杜怡靜 

徐慧怡 
3 V  

必修 刑法 曾淑瑜 3 V  

必修 行政法 陳慈陽 3 V  

選修 
證券交易法 

(單週上課) 
郭大維 2 V  

必修 民事訴訟法 姜炳俊 3  V 

必修 
刑事訴訟法 

(聯合授課) 

王士帆 

顏榕 
3  V 

必修 
公司法 

(聯合授課) 

郭大維 

張心悌 
3  V 

選修 
勞動法 

(聯合授課) 

侯岳宏 

傅柏翔 
3  V 

  ※以上為預定課程及師資，本組保有變動權，必要時將依實際開課情形作適當調整。     

    本班開設課程若列兩位教師表示為兩位聯合授課。    



  第 1 學期課程、師資及上課時間 

課 程  授課教授 學    歷 現職 預計授課時間 

行政法 
(必修) 陳慈陽 德國魯爾大學法學博士 

臺北大學法律系 

教授 
週一 

18:30~21:10 

刑法 
(必修) 

曾淑瑜 臺灣大學法學博士 
臺北大學法律系 

教授 

週二 

18:30~21:10 

 民法 
(必修) 

(聯合授課) 

杜怡靜 日本國立一橋大學法學博士 
臺北大學法律系 

教授 
週三 

18:30~21:10 

徐慧怡 美國聖塔克拉拉大學法學博士 
臺北大學法律系 

教授 

證券交易法 
(選修) 

(單週上課) 
郭大維 英國倫敦大學法學博士 

臺北大學法律系 

教授兼任系主任 

週四 

18:30~22:00 

 

陸、修讀年限： 

以一年內修讀完規定之 20學分課程為原則。 

兩學期修滿必修 6門課程(18學分)，選修 1門課程(第一學期 2學分或 

第二學期 3學分)即可結業。 

柒、上課時間暨證書授予： 

 一、單獨開班，由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負責安排課程、本組聘請教授、提供上課 

        場所等有關事宜。 

 二、上課時間預定於每週週一至週三期間，晚間 6時 30分至 9時 10分上課， 

        上學期選修課於單週每週四，晚間 6時 30分至 10時上課， 

         每項課程原則上每週固定一天上課，每學期共計 18週，分上、下學期授課。 

 三、學員符合下列各項規定者，本校授予所屬班別之推廣教育結業證書（不授予學 

        位證書）；未修滿結業 20學分者，就及格部份發給成績單（即學分證明）。 

   1.於規定期限內修畢規定之 20學分(含必修 18 學分，選修 2學分或 3學分)。 

   2.各項課程之缺課時數不得超過各課程時數之三分之一。 

   3.規定課程之成績考核及格者，碩士學分課程及格標準為 70分。 

   4.依教育部函規定，學員修習之學分爾後不得作為取得合格教師資格之證明。 

   5.依教育部規定就讀本校推廣教育各類學分班不得作為申請緩徵原因。 

 

 



捌、學分抵免規定：  

    學員經各校各碩士班入學考試錄取者，其學分之採認扺免，另依各校各系所 

       相關規定辦理。 

◎有關應考考選部主辦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或「專門 職業

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民間之公證人考試」考試資格所需修習之法律科目與學分

數，請上考選部網站 http://www.moex.gov.tw/查詢（請選取上方分類選單中  

  「考選法規」→「專技人員考試法規」中選取所需資訊）。 

玖、學費計算方式： 

報名費＄1,000；每學分之學分費為＄3,500，每學期固定學雜費＄3,600， 

故學員本學期繳交之學費為＄35,100(修習 3 門必修課程)； 

或為＄42,100(修習 3 門必修及 1 門選修課程)；（以上學費部分不含書籍費） 

※費用繳交採 ATM（自動提款機）或 Web ATM 轉帳繳費或金融機構跨行匯款，  

   恕無現金及信用卡繳納方式。 

拾、招生方式： 

一、報名簡章可由網站下載、或來電本組索取。 

       可至本校推廣教育組網站下載相關資料（https://dce.ntpu.edu.tw/）。 

二、報名時間：即日起至民國（以下同）113年 8月 1日止，如課程提前額滿即提

前截止報名。 

三、聯絡電話：推廣教育組 02-2502-4654#18410或 02-2506-5226，楊小姐。 

四、報名方式： 

（一）通訊郵寄報名（以郵戳為憑）： 

請詳細填寫「國立臺北大學法律研究碩士學分班報名表」，並務請按表列規

定繳交下列之佐證資料： 

1、國立臺北大學法律研究碩士學分班報名表暨個資同意書。 

2、二吋脫帽相片二張（一張黏貼於「報名表」上，一張於背後正楷書寫 

      姓名附於資料中）。 

3、學歷證件影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備齊以上資料，請郵寄至 104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 3段 67號， 

            國立臺北大學推廣教育組收，請註明姓名及「法研班報名」。 

（二）E-mail 報名： 

請掃描「報名表暨個資提供同意書及學歷證件、身分證件」，以電子郵件寄

送文件及彩色兩吋照片 JPG或 PNG檔至 linday@mail.ntpu.edu.tw，主旨請

註明「法律研究碩士學分班報名及姓名」。 

（三）現場報名：請於上班時間至國立臺北大學推廣教育組(民生校區) ，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 3段 67號(教學大樓 1樓) 。  

 

 

https://dce.ntpu.edu.tw/
mailto:linday@mail.ntpu.edu.tw


五、報名程序： 

（一）經初步審核入學資格後，將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報名者已成功收件，並於一

定時間內以Ｅ-mail方式給予報名費壹仟元之「虛擬帳號繳費須知」，請於須

知規定日期前轉帳或匯款，始為完成報名手續。 

（二）報名費帳號為個人專屬，請勿與他人共用，並確實依照正確帳號轉帳，轉帳

明細表請妥善保存至領取正式收據為止。 

※報名費帳號為個人專屬，請勿與他人共用，並確實依照正確帳號。 

※除未開班外，報名費經繳交後一律不退還，亦不得要求轉換班別。 

拾壹、學員退費規定： 

（一）學分班不得辦理延期。 

（二）本班為套裝課程，課程一旦選定，不論必修或選修課程均無法申請單科退選 

          及單科退費。 

（三）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之九成。

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

之半數。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本班至 113 年 10 月 18 日達全期三分之一 。 

拾貳、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8 月 1 日【額滿即提前截止報名】。 

拾叁、預定開課時間：第 1學期：113年 9月 9日至 114年 1月 9日。 

                                    第 2學期：114年 2月至 114年 6月，寒暑假不授課。 

拾肆、上課地點：國立臺北大學民生校區（104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67 號）。 

 

※相關注意事項： 

1.依據法務部頒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國立臺北 

    大學進修暨推廣部推廣教育組蒐集您的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如下：040/行銷、 

    109/教育或訓練行政、157/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158/學生（員）（含畢、 

    結業生）資料管理、181/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2.為維護繳費上課學員之權益，嚴禁試聽及旁聽、冒名頂替，違者照相存證， 

     循法律途徑解決。 

3.本班無補課機制，課程以「實體授課」為原則，敬請學員踴躍出席，以維護自身

權益。如遇颱風、地震、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停課標準依據當日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公佈之台北市停課公告，不另行補課。 

4.學員在修習期間如有不當行為、影響授課或其他學員之學習，經本組通知仍 

   未改善者，得註銷其修讀資格，且不予退費。 

5.患有或疑似患有 COVID-19 或其它法定傳染病，本組得拒絕其入學及上課。 

6. 本組保留審核學員報名資格權利。 

7.學分班結業證書自該班結業後保留一年，逾期將予以銷毀；如有需要，請另行 

   付費補發申請。 



8.辦理退費時須繳附學費收據正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學員本人之郵局或 

    銀行存摺封面影本，並填寫退費申請書，辦理時程約需三至四週工作天。 

9.學分班結業證書自該班結業後保留一年，逾期將予以銷燬；如有需要請另行付費 

   補發申請。 

10.推廣教育學員恕不開放校內停車，請勿將汽車停入校園，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拾伍、推廣教育各學分班學生非為緩徵適用對象： 

            依教育部 91 年 7 月 9 日台 91 軍字第 91094444 號令頒布「高級中等以上學 

            校學生緩徵作業要點」第十、十一點規定就讀本校推廣教育各類學分班， 

           不得作為申請緩徵原因。 

 

※報名前請詳閱簡章內容，完成報名即表示同意遵守簡章所列規定。 

   本簡章內容若有未列舉事宜，得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本組保留隨時修改之權利 

   並公告於本組網站，恕不另行通知。 



 

 

 

 

 

 
 

 

 

 

 

 

 

※ 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13年 08月 01日止 

(各科額滿即提前截止報名) 

◎報名前請檢查以上各項資料是否備妥: 

       以下資料可用郵寄報名、E-mail至本組並來電確認TEL:2506-5226後，

始算報名成功。 

 

備齊打勾 項目 內容 

 （一） 報名表暨個資提供同意書(務請親簽) 

 （二） 最高學歷證件影本(必要證件) 

 （三） 2吋照片兩張((存 jpg檔回傳)) 

 （四）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本組於收到報名資料後，統一給予虛擬帳號繳交報名費 

           壹仟元整，始完成整個報名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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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辦理。 

貳、宗旨 

藉由財務金融相關課程，提供企業人員在職進修管道，以增進其金融服務之專業知

識。 

參、報名資格暨錄取名額 

ㄧ、報名資格 

國內外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專科學校或教育部認可之國

外大學院校畢業者；且三專畢業後離校二年（含）以上，二專及五專畢業後

離校三年（含）以上。持國外學位證書報名者，需繳交「經我國駐外館處驗

證之國外學歷證件」。 

二、錄取名額 

預計錄取 20名，本組保留增額或不足額開班之權利。 

肆、修讀課程（可單科選修，並請於報名表單上勾選課程） 

 

 

 

課程名稱 授課教授 授課時間 

衍生性金融商品管理 

（3學分） 

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王祝三教授 

（美國田納西大學財務金融博士） 

每週二 

晚上 18：30～21：10 

【※本校保留視實際情形調整課程、時間、師資及授課方式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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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修讀學費 

ㄧ、報名費＄1,000。 

二、每學分之學分費為＄3,000，每學期固定學雜費＄3,600。故修讀單科學費共計

新台幣 12,600 元；修讀兩科學費共計新台幣 21,600 元。（以上學費部分不

含書籍費） 

※費用繳交採ATM轉帳或金融機構臨櫃匯款，恕無現金及信用卡繳納方式。 

陸、證明授予 

學員符合下列各項規定者，授予所屬班別之推廣教育成績單（即學分證明）。 

一、各科課程缺課及請假時數不得超過總授課時數三分之一。 

二、規定課程之成績考核及格者。 

三、其經各校各碩士班入學考試錄取者，其學分之採認扺免，另依各校各系所相關

規定辦理。 

四、依教育部函規定，該修習學分爾後不得作為取得合格教師資格之證明。 

五、依教育部規定，就讀本校推廣教育各類學分班，不得作為申請緩徵原因。 

柒、簡章索取暨報名方式 

一、簡章索取方式 

可至本校推廣教育組網站下載相關資料（https://dce.ntpu.edu.tw/）。 

二、凡欲申請者，請填寫「財務金融碩士學分班報名資料表」，並於「個資提供同

意書」親簽後，繳交資料如下： 

（一）檢齊學歷證件影印本。 

（二）最近脫帽 2吋彩色相片 2張（一張黏貼於報名資料表，另一張於相片背

後，以正楷書寫姓名附於資料中）。 

（三）黏貼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於報名資料表上。 

三、報名方式 

（一）郵寄報名（以郵戳為憑），備齊以上資料後，請於信封上書明： 

 1.收件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67號」。  

 2.收件人：「推廣教育組-財務金融碩士學分班曾助教收」。  

 3.寄件人姓名、地址及聯絡電話。（郵寄憑證請自行妥善保存，以利查

https://dce.nt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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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是否送達）如有郵寄相關問題，請洽各課程承辦專員。 

（二）E-mail報名： 

              1.掃描○1 報名表暨個資同意書(親簽並貼妥身份證正反影本) 

○2 學歷證件影本 

2.兩吋照片請提供 JPG或 PNG檔案 

以上資料請以附件檔案夾帶Mail至 ozzora10@gm.ntpu.edu.tw 

      主旨請註明為「財金學分班報名+報名者姓名」。 

        （二）現場報名： 

      請攜帶學歷、身分證件影本與 2 吋照片兩張至本組辦公室(臺北市中山

區民生東路三段 67號推廣教育組辦公室)進行報名，並繳交相關證明文

件。(報名時間：週一至週五下午 14：00~21：00)。 

※經初步審核入學資格後本組將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報名者已成功收件，並於一定

時間內將以Ｅmail 方式給予報名費壹仟元之「虛擬帳號繳費須知」，請於須知

規定日期前轉帳或匯款，始為完成報名手續。 

※報名費帳號為個人專屬，請勿與他人共用，並確實依照正確帳號轉帳，轉帳明細

表請妥善保存至領取正式收據為止。 

※除未開班外，報名費繳交後一律不退還，亦不得要求轉換班別。 

捌、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 113年 08月 01日（四）【額滿即提前截止報名】。 

玖、開課日期及時間 

預定 113年 09月 10日開課，每週 1天，晚上 18：30～21：10。 

拾、上課地點 

國立臺北大學民生校區（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67號）。 

拾壹、聯絡方式：（02）2502-4654轉 18406；（02）2506-5226 曾先生 

                （E-mail：ozzora10@gm.ntpu.edu.tw） 

拾貳、學員退費辦法及注意事項 

      退費辦法： 

               一、學分班學員繳費後，因故無法就讀者，不得辦理延期。 

mailto:sharon@mail.nt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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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

雜費之九成。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

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之半數。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

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本班至 113年 10月 18日達全期三分之一 

 三、辦理退費時需繳附學費收據正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學員本人

之銀行或郵局存摺封面影本，並填寫退費申請表，辦理時程約需

三至四週，僅得退入學員本人帳戶。 

注意事項： 

一、依據法務部頒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及國立臺北 

大學進修暨推廣部推廣教育組蒐集您的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如下： 

040/行銷、109/教育或訓練行政、157/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158/學生（員） 

（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181/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二、為維護繳費上課學員之權益，嚴禁旁聽、冒名頂替，違者照相存證，循法律途徑解 

    決。 

三、本課程無補課機制，敬請學員踴躍出席，以維護自身權益。 

四、本課程如遇颱風、地震、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停課標準依據當日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公佈之台北市停課公告，不另行補課。 

五、本組保留審核學員報名資格之權利，及增額或不足額開班之權利。 

六、本簡章為預定課程、師資，本組保有變動權，必要時將依實際開課情形作適當調整。 

七、本班無法辦理延期、轉班及跨班補課。 

八、學員人數未達開班人數時，本組得延期開課或停辦；如停辦該班次，本組悉數退還 

所繳費用，並請於原訂開課日後一週內辦理退費，逾期恕不受理。 

九、依教育部函規定，該修習學分爾後不得作為取得合格教師資格之證明。 

十、依教育部規定，就讀本校推廣教育各類學分班，不得作為申請緩徵原因。 

十一、學員在修習期間如有不當行為或影響授課或其他學員之學習，經本組通知仍未   

改善者，得取消其修讀資格，且不予退費。 

十二、患有或疑似患有 SARS、COVID-19 或其他法定傳染病者，本組得拒絕其入學及 

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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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本課程採實體授課，因應新冠疫情考量，若憑估有需要時將可能採用「同步或非 

同步遠距教學授課」，報名前請先行評估自身網路及軟硬體是否符合基本遠距軟 

體需求，若實施遠距教學時因個人網路及軟硬體設備無法配合而無法上課，將不 

另行退費，退費申請亦按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因應新冠疫情考量本組採「同步或非同步遠距教學授課」，本組保留視實際情形 

適當調整課程、時間及改變教學方式之權利。 

十五、因應新冠疫情考量線上課程將透過 E-mail 告知上課網址，敬請務必留下您正確 

的信箱與手機，以免錯過重要訊息，影響自身上課權益。 

十六、本課程學費繳交以『ATM轉帳』為主或『金融機構臨櫃匯款』，恕無現金及信用 

卡繳納方式。 

十七、辦理退費時須繳附學費收據正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學員本人之郵局或銀 

行存摺封面影本，並填寫退費申請書，辦理時程(學校統一送件日起算)約需 

三至四週。 

 

十八、繳費方式：學費繳交以『ATM轉帳』為主或『金融機構臨櫃匯款』，恕無現金及 

信用卡繳納方式，若報名人數已達開班標準，本組個別書面通知學員繳費。 

十九、本課程學員恕不開放校內停車，請勿將汽車停入校園。不便之 處敬請見諒。 

二十、請確定您已詳閱各注意事項，再進行報名手續，報名即表示同意遵守本組一切規 

定。本課程內容若有未盡事宜，本組保留隨時修改之權利，並公告於本組網站， 

恕不另行通知。 

 

拾肆、推廣教育各學分班學生非為緩徵適用對象 

依教育部 91年 7月 9日台 91軍字第 91094444號令頒布「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

生緩徵作業要點」第十、十一點規定就讀本校推廣教育各類學分班，不得作為申

請緩徵原因。 

 



 

 

 

 

 

 

 

 

 

 

 

 
 

 

 

  

 

◎報名前請檢查以上各項資料是否備妥: 

 

 

 

 

 

 

 

 

 

※報名截止日期：113年 8月 01日(四)【額滿即提前截止報名】 

 

 

備齊打勾 項目 內容 

 （一） 報名表暨個資提供同意書(務請親簽) 

 （二） 學歷證件影本 

 （三） 2吋照片兩張(浮貼報名表上) 

 （四）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五） 
報名中會、成會、審計等課程須提供

初等會計或會計學修畢證明(歷年成績

單影本)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師資格學士學分班 

113年度第 2期招生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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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進修暨推廣部推廣教育組 

113年度第 2期「會計師資格學士學分班」招生簡章 

 

一、依據： 

本班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辦理。 

二、宗旨目的： 

提供專技法令修改後，非會計本科欲取得會計師考試資格人士補修學分。 

提供社會人士進修會計相關課程之機會。 

三、報名資格： 

專科以上非會計相關科系畢，有意參加會計師考試者。 

持國外學位證書報名者，須繳交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 

(以外國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須經駐外館處驗證之影本及中文譯本或國內

公證人認證之中文譯本) 

四、課程名額： 

每門課程未達二十人註冊繳費，本校得延期開班或停辦，若停辦該班，由本校推廣組退還 

繳費全額(本組保留增額或不足額開班之權利。) 

五、預計開設課程及師資：◎本班課程可單科自由選 

課程 學分數 授課教授 所屬單位/學歷 預計授課時間 

初等會計學 ３ 謝安軒 
國立臺北大學會計系/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博士 

每週一 

18:30-21:10 

成本會計 ３ 邱士宗 
國立臺北大學會計系/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博士 

每週二 

18:30-21:10 

審計學 ３ 李建然 
國立臺北大學會計系/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博士 

每週三 

18:30-21:10 

中級會計學 ３ 連志剛 
東吳大學會計系/ 

大葉大學管理學博士 

每週四 

18:30-21:10 

 

【本組保留視實際情形適當調整師資、課程、時間及改變教學方式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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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上課方式： 

本課程為實體授課。 

七、會計師應考相關： 

考選部主辦之會計師高等考試資格所需修習之科目與學分數，請上考選部網站

https://wwwc.moex.gov.tw 查詢。 

八、費用計算與繳納方式： 

費用計算：※本班各課程可單科自由選修。 

本學分班每科 3學分，每學分 3,000元，故每科課程學分費 9,000元。 

於本學期修習三科(含)以上課程優待 1,000元，故選三科繳交之總學費為

$26,000;選四科繳交之總學費為$35,000。 

以上學費不含書籍費用。 

繳納方式： 

學費繳交以 ATM轉帳為主或金融機構臨櫃匯款，恕無現金及信用卡繳納方式。 

若報名人數已達開班標準，本組將個別通知學員繳費。 

以上產生之手續費需由學員自行支付，金額依各金融機構規定為主。 

九、報名方式： 

通訊報名(截止日以郵戳為憑)： 

至本校推廣教育組網站 https://dce.ntpu.edu.tw/index.php 下載報名表及簡章。 

填寫『報名表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並按規定繳交檢附資料。 

(開課前二週內補齊否則視為未報名成功)  

備齊檢附資料： 

 學歷證件影本。(必要證件) 

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貼於報名表上) 

 兩吋彩色證件照片 2張。 

(1張黏貼於報名表上，1張於背後正楷書寫姓名附於資料中) 

 報名表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務必確實填寫並親簽) 

郵寄至『104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67號 國立臺北大學民生校區』信封請註明姓名

『會計師學分班報名』及『推廣教育組黃小姐收』。 

https://dce.ntpu.edu.tw/index.php


 

洽詢專線：02-2502-4654#18405、2506-5226 黃小姐 E-mail：lena@gm.ntpu.edu.tw - 3 - 

進修暨推廣部推廣教育組 

會計師資格學士學分班 

 

 

電子信件報名： 

掃描『報名表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及以上檢附資料。(參見第二頁第九大項) 

兩吋照片請提供 JPG 或 PNG 檔案 

郵寄至 lena@gm.ntpu.edu.tw，並於主旨註明『會計師資格學士學分班報名表姓

名』。 

選修中級會計學、成本會計及審計學之科目，須修過初等會計學，請同學附上已修完畢之成

績單影本。 

成績單影本若於開課前二週無法完成補件則喪失錄取報名資格。 

郵寄資料後，待本組收到將以電子郵件或電話通知報名者已成功報名，始為完成報名手續。 

十、報名期間： 

即日起至 113年 8 月 1日止，以郵戳為憑(各科額滿即提前截止報名)。 

十一、預計開課時間： 

民國 113年 9月 9 日起陸續開課，於晚間 6:30-9:10上課。 

十二、開課地點： 

104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67號 國立臺北大學民生校區 

十三、聯絡方式： 

電話：（02）2502-4654分機 18405；（02）2506-5226 推廣教育組 黃小姐 

電子信箱：lena@gm.ntpu.edu.tw 

傳真：（02）2506-5364 

十四、學員退費規定： 

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之九成；自開班上課

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之半數；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

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辦理退費時須繳附學費收據正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學員本人之郵局或銀行存摺封面影

本，並填寫退費申請書，辦理時程(學校統一送件日起算)約需三至四週工作天。 

退費收件截止日 113/10/18達全期三分之一，退費截止。 

學分班學員不得辦理延期就讀。 

 

mailto:lena@gm.ntpu.edu.tw
mailto:lena@gm.nt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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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其他注意事項： 

1.推廣教育各學分班學生非為緩徵適用對象。 

2.依教育部函規定，該修習學分爾後不得作為取得合格教師資格之證明。 

3.修課期間缺課及請假不得超過 1/3，成績合格者由台北大學發給成績單。 

4.依據法務部頒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及國立臺北大學進修暨推廣部

推廣教育組蒐集您的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如下： 

040/行銷、109/教育或訓練行政、157/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158/學生（員）（含畢、結業

生）資料管理、181/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5.為維護繳費上課學員之權益，嚴禁試聽、冒名頂替，違者照相存證。 

6.本課程無補課機制，敬請學員踴躍出席，以維護自身權益。 

7.本課程如遇颱風、地震、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停課標準依據當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佈之台

北市停課公告，不另行補課。 

8.本組保留審核學員報名資格之權利，及增額或不足額開班之權利。 

9.學員在修習期間如有不當行為或影響授課或其他學員之學習，經本組通知仍未改善者，得取消其

修課資格，且不予退費。 

10.患有或疑似患有 SARS、COVID-19 或其他法定傳染病者，本組得拒絕其入學及上課。 

11.敬請務必留下您正確的信箱與手機，以免錯過重要訊息，影響自身上課權益。 

12.本課程學員恕不開放校內停車，請勿將汽車停入校園。不便之 處敬請見諒。 

13.請確定您已詳閱各注意事項，再進行報名手續，報名即表示同意遵守本組一切規定，本課程內容

若有未盡事宜，本組保留隨時修改之權利，並公告於本組網站，恕不另行通知。 

 



 

 

 
 

 

 

 

 

 

 

 

 

 

◎報名前請檢查以下各項資料是否備妥: 

備齊打勾 項目 內容 

 （一） 報名表暨個資提供同意書(務請親簽) 

 （二） 學歷證件影本 

 （三） 2吋照片兩張(浮貼報名表上) 

 （四）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五） 

報名費$1,000 

(請勿隨函繳交，繳費帳號將另行通

知) 

 
 

※報名截止日期：113年8月01日(四)【額滿即提前截止

報名】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碩士學分班 

113年度第 2 期招生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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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進修暨推廣部推廣教育組 

113 年度第 2 期「會計碩士學分班」招生簡章 
 
一、依據： 

本班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辦理。 

二、宗旨目的： 

為配合政府回流教育政策，提供會計在職人員瞭解會計最新理論與實務發展之

趨勢，藉以強化會計人員之會計專業知識及相關法規，達成提升會計人員素質

及組織競力與經營績效。 

三、報名資格： 

❶國內外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專科學校或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學

院校畢業者 ，三專畢業後離校二年(含)以上，二專及五專畢業後離校三年

(含)以上。 

❷持國外學位證書報名者，須繳交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 

(以外國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須經駐外館處驗證之影本及中

文譯本或國內公證人認證之中文譯本) 

四、課程名額： 

未達二十人註冊繳費，本校得延期開班或停辦，若停辦該班，由本校推廣組退還

繳費全額 

(本組保留增額或不足額開班之權利。) 

五、預計開設課程及師資： 

課程 學分數 授課教授 所屬單位/學歷 預計授課時間 

企業價值分析 3 李建然 
國立臺北大學會計系/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博士 

每週二 

18:30-21:10 

 

【本組保留視實際情形適當調整師資、課程、時間及改變教學方式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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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上課方式： 

本課程為實體授課。 
七、結業與證書授予： 

本班修畢未達十二學分，就及格學分部份頒發成績證明(成績單)。 

八、學分抵免： 

學員經各校碩士班入學考試錄取者，其學分之採認抵免，另依各校各系所相關規

定辦理。 

九、費用計算與繳納方式： 

❶費用計算： 

① 班級開立成功後酌收報名費 1,000 元整。(以電子郵件通知繳費帳號。) 

② 本學分班共 3 學分，每學分 3,000 元，故學分費為 9,000 元整。 

③ 本學分班收費為固定雜費 3,600 元加學分費 9,000 元，故本學分班收費

共計12,600 元整。(開課前會寄發開課通知書與繳費帳號。) 

④ 以上學費不含書籍費用。 

※報名費與學費分開計算並分開收取，除未開課外，報名費繳交後一律

不予退還。 

❷繳納方式： 

① 學費繳交以ATM轉帳為主或金融機構臨櫃匯款，恕無現金及信用卡繳納方式。 

② 若報名人數已達開班標準，本組將個別通知學員繳費。 

③ 以上產生之手續費需由學員自行支付，金額依各金融機構規定為主。 

十、報名方式： 

❶通訊報名(截止日以郵戳為憑)： 

① 至本校推廣教育組網站  https://dce.ntpu.edu.tw/ 載報名表及簡章。 

②填寫『報名表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並按規定繳交檢附資料。 

(開課前二週內補齊否則視為未報名成功) 

③備齊檢附資料： 

學歷證件影本。(必要證件)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貼於報名表上) 

兩吋彩色證件照片 2 張。 

(1張黏貼於報名表上，1 張於背後正楷書寫姓名附於資料中) 

報名表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務必確實填寫並親簽) 

④ 郵寄至『104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67 號 國立臺北大學民生校區』信封
請註明『會計碩士學分班報名』及『推廣教育組 黃小姐收』。 

❷電子信件報名： 

https://dce.nt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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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掃描『報名表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及以上檢附資料。(參見第一項第

三小點) 

② 郵寄至 lena@gm.ntpu.edu.tw，並於主旨註明姓名『會計碩士學分班報

名表』。 

 

❸學歷證明影本若於開課前二週無法完成補件則喪失錄取報名資格。 

❹郵寄資料後，待本組收到將以電子郵件或電話通知報名者已繳件，確定開班後會以

電子郵件方式給予繳費帳號，於繳交報名費後完成整個報名手續。 

十一、報名期間： 

即日起至 113 年 8 月 1 日止，以郵戳為憑(額滿即提前截止報名)。 

十二、預計開課時間： 

民國 113 年 9 月 10 日起開始授課，於晚間 6:30-9:10 上課。 

十三、開課地點： 

104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67 號 國立臺北大學民生校區 

十四、聯絡方式： 

1. 電話:(02)2502-4654 分機 18405;(02) 2506-5226 推廣教育組 黃小姐 

2. 電子郵件:lena@gm.ntpu.edu.tw 

3. 傳真：(02)2506-5364 

十五、學員退費規定： 

❶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之九成；自

開班上課之 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之半數；

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❷辦理退費時須繳附學費收據正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學員本人之郵局或銀行存

摺封面影本，並填寫退費申請書，辦理時程(學校統一送件日起算)約需三至四

週工作天。 

❸退費收件截止日 113/10/18 達全期三分之一，退費截止。 

❹學分班學員不得辦理延期就讀。 

 

mailto:lena@gm.nt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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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暨推廣部推廣教育組 

會計碩士學分班 

- 5 - 洽詢專線：02-2502-4654#18405、2506-5226 黃小姐 E-mail lena@gm.ntpu.edu.tw 

 

 

 

十六、其他注意事項： 

1. 推廣教育各學分班學生非為緩徵適用對象。 

2. 依教育部函規定，該修習學分爾後不得作為取得合格教師資格之證明。 

3. 修課期間缺課及請假不得超過 1/3，成績合格者由台北大學發給成績單。 

4. 依據法務部頒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及國立臺北大學進

修暨推廣部推廣教育組蒐集您的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如下： 

5. 040/行銷、109/教育或訓練行政、157/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158/學生(員)(含

畢、結業生)資料管理、181/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6. 為維護繳費上課學員之權益，嚴禁試聽、冒名頂替，違者照相存證。 

7. 本課程無補課機制，敬請學員踴躍出席，以維護自身權益。 

8. 本課程如遇颱風、地震、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停課標準依據當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

處公佈之台北市停課公告，不另行補課。 

9. 本組保留審核學員報名資格之權利，及增額或不足額開班之權利。 

10. 學員在修習期間如有不當行為或影響授課或其他學員之學習，經本組通知仍未改善

者，得取消其修課資格，且不予退費。 

11. 患有或疑似患有 SARS、COVID-19 或其他法定傳染病者，本組得拒絕其入學及上課。 

12. 敬請務必留下您正確的信箱與手機，以免錯過重要訊息，影響自身上課權益。 

13. 本課程學員恕不開放校內停車，請勿將汽車停入校園。不便之 處敬請見諒。 

14. 請確定您已詳閱各注意事項，再進行報名手續，報名即表示同意遵守本組一切規定，

本課程內容若有未盡事宜，本組保留隨時修改之權利，並公告於本組網站，恕不另

行通知。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民國 113 年 8 月 1 日 

                  （額滿即提前截止報名） 

 
 

 

報名前請檢查以下資料是否備妥： 

 

一、報名表暨個資提供同意書 (務請親簽 )  

二、畢業證書影本  

三、二吋照片兩張  

四、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黏貼於報名表上 ) 

 
 

 

 

 

 

 

國立臺北大學 

三峽校區  

不動產估價師學士學分班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 

招生簡章 



國立臺北大學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 

【三峽不動產估價師學士學分班】招生簡章 

 

壹、 依據 
本班依據「專科以上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辦理。 

 

貳、目的 

   因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不動產估價師考試規則規劃，協助非本科系欲

考取不動產估價師資格者，以及有意從事不動產相關行業，欲加強專業知能者。

特開設此班。 

 

參、報名資格與錄取名額 
 

一、 報名資格 

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專科學校以上或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學校以上畢 

業者以國外學歷報名者，需繳交「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 

 

二、錄取名額： 

     可單科選修，每科以 50 名為原則，未達註冊人數 15 人不開班。 

     本組保留增額錄取及不足額開班之權利。 

 

肆、課程內容及師資介紹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授課教師 所屬單位 / 學歷 上課時間 

土地法規 3 
陳明燦 

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 

德國波昂大學農學博士 
週一 18:30~21:30 

不動產 

估價理論 
3 

彭建文 

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博士 
週二 18:30~21:30 

土地利用 3 
劉維真 

助理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 
週三 18:30~21:30 

不動產 

投資分析 
3 

游舜德 

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 

英國雷汀大學土地管理暨不動產博士 
週四 18:30~21:30 

 
※ 本班課程可單科自由選修 
※ 本校保留視實際情形調整課程、時間、師資及授課方式之權利 
 



 

伍、招生方式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民國 113 年 8 月 1 日，額滿即提前截止（以郵戳為憑）。 

  二、報名方式：採郵寄、電子郵件等方式報名 

三、報名程序： 

    １、索取報名簡章 

    (一)請親至國立臺北大學推廣教育組免費索取(237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 號

商學院一樓 1F-07 推廣教育組)。 

(二)至本組網站下載。（https://dce.ntpu.edu.tw） 

(三)來信索取（E-MAIL）：yibei@gm.ntpu.edu.tw 

２、敬請詳細填寫『三峽校區不動產估價師學士學分班報名表暨個資提供同意書』，

並務請按表列規定繳交下列之佐證資料。 

【一】三峽校區不動產估價師學士學分班報名表暨個資提供同意書(請親簽)。 

【二】最近二吋脫帽相片兩張(一張黏貼於「報名表」上，一張於背後正楷書

寫姓名附於資料中)。 

【三】檢附學歷證件影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備齊以上資料採通訊郵寄、電子郵件等方式報名 

郵寄地址：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 號商學院一樓 1F-07 推廣教育組 

電子郵件：yibei@gm.ntpu.edu.tw 李小姐 

 (請註明『報名三峽校區不動產估價師學士學分班』) 

 

陸、學費及學員退費辦法 
一、 報名費＄1,000。 

二、 本班課程每學分 3,000 元，每一科目 3 學分，單科每人學分費新台幣共計 9,000

元，以上費用不包含書籍費。 

三、 學員繳費後開課前無法就讀者，得申請退還所繳學費之九成；學員於開課後未

逾全部課程三分之一時數無法就讀者，得申請退還所繳學費之二分之一；學員

於開課後逾全部課程三分之一時數無法就讀者不予退費。 

 

柒、其他注意事項 
一、 依教育部函規定，該修習學分爾後不得作為取得合格教師資格之證明。 

二、 推廣教育各學分班非為緩徵適用對象。 

三、 學分班學員不得辦理延期就讀，繳費後亦不得要求轉換報名班別。 

四、 為維護已繳費學員之權益，上課嚴禁試聽或冒名頂替，違者將照相存證並循法 

律途徑解決。 

五、 本課程如遇颱風、地震、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停課標準依據當日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公佈之新北市停課公告，且不另行補課。 

https://dce.ntpu.edu.tw/
mailto:yibei@gm.ntpu.edu.tw


六、 本組保留審核學員報名資格、增額錄取或不足額開班之權利。 

七、 學員在修習期間如有影響教師授課或其他學員學習等不當行為，經本組通知仍 

  未改善者，得註銷其修讀資格，且不予退費。 

八、 患有或疑似患有 SARS、COVID-19 或其他法定傳染病者，本組得拒絕其入學  

及上課。個人若因疫情需進行隔離/檢疫/自主管理，致使無法上課者(需檢附相 

關證明)，開課前得申請全額退費，課間則依比例申請退費。 

九、 本組保有變動預定課程、師資等簡章內容之權力，必要時將依實際開課情形作 

適當調整。 

十、 請確定您已詳閱各注意事項，再進行報名手續，報名即表示同意遵守本組一規 

     定。簡章內容若有未盡事宜，本組保留修改之權利，並將公告於網站，恕不另 

     行通知。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民國 113年 8月 1日 

                  （額滿即提前截止報名） 

 
 

 

報名前請檢查以下資料是否備妥： 

 

一、報名表暨個資提供同意書 (務請親簽 )  

二、畢業證書影本  

三、二吋照片二張  

四、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黏貼於報名表上 ) 

 
 

 

 

 

 

 

 

國立臺北大學  

三峽校區法律學士學分班  

113年度第 1學期 

招生簡章 



國立臺北大學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 

【三峽校區法律學士學分班】招生簡章 
 

壹、 依據 
     依據「專科以上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辦理。 

 

貳、目的 

   為協助非法律相關科系畢業，對法律課程有興趣，或未來欲參與律師或公證人等

相關國家考試的社會人士，特開辦法律專業科目學士學分班，開設法律基本課程，

以提高國人法律素養，考試及格，結業可獲得修讀學分證明。 

 

參、報名資格與錄取名額 
 

一、報名資格 

（一）專科以上學歷，欲報考專門職業及未來欲參與律師或公證人等相關國家考試 

      須補修學分者或對法律之專業知識有興趣者。 

（二）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專科學校以上或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學校以上畢

業者；以國外學歷報名者，需繳交「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 

 

二、錄取名額：30人 

     未達註冊人數 20人不開班。本組保留增額錄取及不足額開班之權利。 

 

肆、課程內容及師資 

課程及授課師資仍可依實際情形作適當調整，本校保留調整課程權利 

 

課程名稱 預定授課教授 預定授課時間 

行政法(3學分) 
林清汶 副教授 

(廣州暨南大學 國際民商經濟法 法學博士) 

每周二 

18:30~21:30 

商事法(3學分) 
每周四 

18:30~21:30 

 

    學 歷： 

    中國文化大學  政治學碩士  

    中國文化大學  法律學碩士  

    廣州暨南大學  國際民商經濟法 法學博士 

 

伍、招生方式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民國 113 年 8 月 1 日，額滿即提前截止（以郵戳為憑）。 

  二、報名方式：採通訊報名，請郵寄至『國立臺北大學推廣教育組』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號商學院一樓 1F-07推廣教育組)。 

  三、聯絡電話：推廣教育組（02）8674-1111#66466 

                傳真：（02）2674-8066  

                電子郵件：kimicheng@gm.ntpu.edu.tw 

四、報名程序： 

     １、索取報名簡章 

    (一)請親至國立臺北大學推廣教育組免費索取(237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號

商學院一樓 1F-07 推廣教育組)。 

(二)或至本組網站下載。（https://dce.ntpu.edu.tw） 

２、敬請詳細填寫『三峽校區法律學士學分班報名表暨個資提供同意書』，並務請

按表列規定繳交下列之佐證資料。 

 

【一】『三峽校區法律學士學分班報名表暨個資提供同意書』(務請親簽)。 

【二】最近二吋脫帽相片二張(一張黏貼於「報名表」上，一張於背後正楷書寫

姓名附於資料中) 

【三】檢附學歷證件影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備齊以上資料採通訊郵寄、電子郵件、傳真等方式報名 

郵寄地址：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 號商學院一樓 1F-07 推廣教育組 

電子郵件：kimicheng@gm.ntpu.edu.tw  

聯 絡 人：鄭小姐（02）8674-1111#66466 

(請註明『報名三峽法律班』) 

 

陸、學費及學員退費辦法 

 
一、 報名費＄1,000。 

二、 本班學員每學分 3,500 元，每一科目 3 學分，可單科選修。選修單科每人學分

費新台幣 10,500元，選修兩科學費台幣 21,000元。以上費用不包含書籍費。 

三、 學員繳費後開課前無法就讀者，得申請退還所繳學費之九成；學員於開課後未

逾全部課程三分之一時數無法就讀者，得申請退還所繳學費之二分之一；學員

於開課後逾全部課程三分之一時數無法就讀者不予退費。 

 

柒、其他注意事項 
 

一、 依教育部函規定，該修習學分爾後不得作為取得合格教師資格之證明。 

二、 推廣教育各學分班非為緩徵適用對象。 

三、 學分班學員不得辦理延期就讀，繳費後亦不得要求轉換報名班別。 

四、 為維護已繳費學員之權益，上課嚴禁試聽或冒名頂替，違者將照相存證並循

法律途徑解決。 

五、 本課程如遇颱風、地震、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停課標準依據當日行政院人

mailto:kimicheng@gm.ntpu.edu.tw
https://dce.ntpu.edu.tw/
mailto:kimicheng@gm.ntpu.edu.tw


事行政總處公佈之台北市停課公告，且不另行補課。 

六、 本組保留審核學員報名資格、增額錄取或不足額開班之權利。 

七、 學員在修習期間如有影響教師授課或其他學員學習等不當行為，經本組通知

仍未改善者，得註銷其修讀資格，且不予退費。 

八、 患有或疑似患有 COVID-19、SARS 或其他法定傳染病者，本組得拒絕其入學

及上課。 

九、 本組保有變動預定課程、師資等簡章內容之權力，必要時將依實際開課情形

作適當調整。 

十、 請確定您已詳閱各注意事項，再進行報名手續，報名即表示同意遵守本組一

切規定。 

十一、 簡章內容若有未盡事宜，本組保留修改之權利，並將公告於網站，恕不另行

通知。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民國 113 年 8 月 1 日 

                  （額滿即提前截止報名） 

 
 

 

報名前請檢查以下資料是否備妥： 

 

一、報名表暨個資提供同意書 (務請親簽 ) 

二、畢業證書影本  

三、二吋照片一張  

四、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黏貼於報名表上 ) 

 
 

 

 

 

 

 

 

國立臺北大學  

三峽校區  

測量平差法學士學分班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 

招生簡章 



國立臺北大學 113學年度第 1學期 

【三峽校區測量平差法學士學分班】招生簡章 
 

壹、 依據 
     依據「專科以上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辦理。 

 

貳、目的 

   本科目為測量與空間資訊領域的主要重點觀念學科，可應用於各項測量、空間資

訊科技所需資料處理分析理論與實務之中，亦為國家考試測量、土木等相關職系

所須備的主要科目之一，為協助有意加強測量平差法專業知識者，特開設此班。 

 

參、報名資格與錄取名額 
 

一、 報名資格 

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專科學校以上或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學校以上畢

業者；以國外學歷報名者，需繳交「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 

 

二、錄取名額：每科以 50 名為原則。 

      未達註冊人數 15 人不開班。本組保留增額錄取及不足額開班之權利。 

 

肆、課程內容及師資介紹 

   本學期課程及授課師資仍可依實際情形作適當調整，本校保留調整課程權利 

 

開課科目 
學

分 
時間 授課教師 上課期間 

測量平差法 3 
週日 

14:00~17:00 
陳國華 教授 

113 年 9 月 9 日 

至 114 年 1 月 12 日 

      

     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陳國華 教授 

     學歷：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博士。 

     授課領域：測量平差法、大地測量學、衛星定位測量、地籍測量、測量學、計量

分析。 

     簡歷： 

1. 從事測量平差法教學以及測量相關課程規劃、授課與學術研究近 20 年，

並持續獲得「教學績優教師獎」與「學術研究獎」。 

2. 擔任內政部「建立大地基準及坐標系統更新維護機制」委員。 

3. 擔任內政部「研商修正一等水準測量作業規範」委員。 

4. 擔任測繪相關課程講座與國家等級測繪資料計算與分析員。 

5. 曾任「國土測繪與空間資訊」期刊總編輯 10 年。         



伍、招生方式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民國 113 年 8 月 1 日，額滿即提前截止（以郵戳為憑）。 

  二、報名方式：採通訊郵寄、電子郵件、傳真等方式報名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 號商學院一樓 1F-07 推廣教育組)。 

  三、聯絡方式：推廣教育組（02）8674-1111#66455 

                傳真：（02）2674-8066  

                電子郵件：chiu423@gm.ntpu.edu.tw  

四、報名程序： 

    １、索取報名簡章 

    (一)請親至國立臺北大學推廣教育組免費索取(237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號

商學院一樓 1F-07 推廣教育組)。 

(二)或至本組網站下載。（https://eec.ntpu.edu.tw） 

２、敬請詳細填寫『測量平差法學士學分班報名表暨個資提供同意書』，並務請按

表列規定繳交下列之佐證資料。 

 

   【一】測量平差法學士學分班報名表暨個資提供同意書(務請親簽)。 

【二】最近二吋脫帽相片一張(黏貼於報名表上) 

【三】檢附學歷證件影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備齊以上資料採通訊郵寄、電子郵件、傳真等方式報名 

郵寄地址：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 號商學院一樓 1F-07 推廣教育組  

電子郵件：chiu423@gm.ntpu.edu.tw 

傳真：（02）2674-8066 

(請註明『報名三峽校區測量平差法學士學分班』) 

 

陸、 學費及學員退費辦法 

一、 報名費＄1,000。 

二、 每學分之學分費為＄3,000，故修讀學費此學期三學分共計新台幣 9,000元（以

上學費部分不含書籍費） 

三、 學員繳費後開課前無法就讀者，得申請退還所繳學費之九成；學員於開課後未逾

全部課程三分之一時數無法就讀者，得申請退還所繳學費之二分之一；學員於開

課後逾全部課程三分之一時數無法就讀者不予退費。 

 

柒、上課方式暨證明授予： 
 一、本課程以實體授課為原則，並支援遠距同步上課設備，由教師、學員彈性議定上

課方式。但若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考量，配合防疫相關措施可能採取延後開課或遠

距教學。 

  二、各課程之缺課暨請假時數不得超過各課程時數 1/3。 

  三、規定課程之成績考核及格者，授予該科目之學分證明，學士學分課程及格標準為

60 分。 

mailto:chiu423@gm.nt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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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其他注意事項 
一、 依教育部函規定，該修習學分爾後不得作為取得合格教師資格之證明。 

二、 推廣教育各學分班非為緩徵適用對象。 

三、 學分班學員不得辦理延期就讀，繳費後亦不得要求轉換報名班別。 

四、 為維護已繳費學員之權益，上課嚴禁試聽或冒名頂替，違者將照相存證並循法 

律途徑解決。 

五、 本課程如遇颱風、地震、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停課標準依據當日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公佈之新北市停課公告，且不另行補課。 

六、 本組保留審核學員報名資格、增額錄取或不足額開班之權利。 

七、 學員在修習期間如有影響教師授課或其他學員學習等不當行為，經本組通知仍 

  未改善者，得註銷其修讀資格，且不予退費。 

八、 患有或疑似患有 SARS、COVID-19 或其他法定傳染病者，本組得拒絕其入學  

及上課。個人若因疫情需進行隔離/檢疫/自主管理，致使無法上課者(需檢附相 

關證明)，開課前得申請全額退費，課間則依比例申請退費。 

九、 本組保有變動預定課程、師資等簡章內容之權力，必要時將依實際開課情形作 

適當調整。 

十、 請確定您已詳閱各注意事項，再進行報名手續，報名即表示同意遵守本組一切 

規定。簡章內容若有未盡事宜，本組保留修改之權利，並將公告於網站，恕不 

另行通知。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民國 113 年 08 月 01 日 

                  （額滿即提前截止報名） 

 
 

 

       報名前請檢查以下資料是否備妥： 

 報名表暨個資提供同意書 (務請親簽 ) 

 

 畢業證書影本  

 二吋照片二張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黏貼於報名表上 ) 

 報名費 $1,000 (請勿隨函繳交，繳費帳號將另行

通知 ) 

 
 

 

 

 

 

國立臺北大學 

三峽校區經營管理碩士學分班  

113 學年度第 1學期 

招生簡章 



 

 

國立臺北大學 112 學年度第 2學期 

【三峽校區經營管理碩士學分班】招生簡章 
 

壹、 依據 
     依據「專科以上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辦理。 

 

貳、目的 

   為配合政府增進企業生產力，提升企業管理人員之專業能力及組織績效，特於三

峽校區辦理此班，以利企業人員之進修。 

 

參、報名資格與錄取名額 
 

一、報名資格 

國內外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專科學校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

院校畢業者；且三專畢業後離校二年（含）以上，二專及五專畢業後離校三年（含）

以上。持國外學位證書報名者，需繳交「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 
 

二、錄取名額：30人 

     未達註冊人數 20 人不開班。本組保留增額錄取及不足額開班之權利。 

 

肆、課程內容及師資 
 

 

課程名稱 授課教授 授課時間 

財務管理 
 

陳達新 每週二 18:30~21:30 

行銷管理 楊運秀 每週一 18:30~21:30 

【※本校保留視實際情形調整課程、時間、師資及授課方式之權利】 

 

 

 

 

 

 

 

 



 

 

伍、招生方式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民國 113 年 8月 1日，額滿即提前截止（以郵戳為憑）。 

  二、報名方式：採郵寄、電子信箱等方式報名。 

  三、聯絡電話：推廣教育組（02）8674-1111#66454 

                FAX：（02）2674-8066 

四、報名程序： 

     

１、索取報名簡章 

    (一)請親至國立臺北大學推廣教育組免費索取(237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 號

商學院一樓 1F-07 推廣教育組)。 

(二)或至本組網站下載。（https://dce.ntpu.edu.tw/） 

(三)來信索取（E-MAIL）：peggyyu@gm.ntpu.edu.tw 

 

２、敬請詳細填寫『經營管理碩士學分班報名表暨個資提供同意書』，並務請按表

列規定繳交下列之佐證資料。 

 

   【一】『經營管理碩士學分班報名表暨個資提供同意書』(務請親簽)。 

【二】最近二吋脫帽相片二張(一張黏貼於「報名表」上，一張於背後正楷書

寫姓名附於資料中) 

【三】檢附學歷證件影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備齊以上資料可採郵寄、電子郵件等方式至以下地址辦理報名 

地址 :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 號商學院一樓 1F-07 推廣教育組  

E-MAIL：peggyyu@gm.ntpu.edu.tw 余小姐 

請註明『報名三峽經管班』 

 

陸、修讀時間與預定進度 
   

預定 113 年 9 月 9日開課，每週 2 天，晚上 18：30～21：10。 

  二、上課地點：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 號 商學院（三峽校區）。 

 

柒、學費及學員退費辦法 

 
一、 報名費 1,000 元 

二、 本班學員每學分 4,000 元，每一科目 3 學分，可單科選修。選修單科每人學分

費新台幣 12,000 元，選修兩科學費台幣 24,000 元。以上費用不包含書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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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員繳費後開課前無法就讀者，得申請退還所繳學費之九成；學員於開課後未

逾全部課程三分之一時數無法就讀者，得申請退還所繳學費之二分之一；學員

於開課後逾全部課程三分之一時數無法就讀者不予退費。 

 

捌、其他注意事項 
 

一、 依教育部函規定，該修習學分爾後不得作為取得合格教師資格之證明。 

二、 推廣教育各學分班非為緩徵適用對象。 

三、 學分班學員不得辦理延期就讀，繳費後亦不得要求轉換報名班別。 

四、 為維護已繳費學員之權益，上課嚴禁試聽或冒名頂替，違者將照相存證並循法 

律途徑解決。 

五、 本課程如遇颱風、地震、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停課標準依據當日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公佈之新北市停課公告，且不另行補課。 

六、 本組保留審核學員報名資格、增額錄取或不足額開班之權利。 

七、 學員在修習期間如有影響教師授課或其他學員學習等不當行為，經本組通知仍 

  未改善者，得註銷其修讀資格，且不予退費。 

八、 患有或疑似患有 SARS、COVID-19 或其他法定傳染病者，本組得拒絕其入學  

及上課。個人若因疫情需進行隔離/檢疫/自主管理，致使無法上課者(需檢附相 

關證明)，開課前得申請全額退費，課間則依比例申請退費。 

九、 本組保有變動預定課程、師資等簡章內容之權力，必要時將依實際開課情形作 

適當調整。 

十、 請確定您已詳閱各注意事項，再進行報名手續，報名即表示同意遵守本組一切 

規定。簡章內容若有未盡事宜，本組保留修改之權利，並將公告於網站，恕不 

另行通知。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民國 113 年 8 月 1 日 

                  （額滿即提前截止報名） 

 
 

 

報名前請檢查以下資料是否備妥： 

 

一、報名表暨個資提供同意書 (務請親簽 ) 

二、畢業證書影本  

三、二吋照片一張  

四、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黏貼於報名表上 ) 

 
 

 

 

 

 

 

 

國立臺北大學  

三峽校區  

電腦輔助繪圖學士學分班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 

招生簡章 



國立臺北大學 113學年度第 1學期 

【三峽校區電腦輔助繪圖學士學分班】招生簡章 
 

壹、 依據 
     依據「專科以上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辦理。 

 

貳、目的 

   本課程將介紹 AutoCAD及 Revit之基本繪圖概念，同學可獲得圖形處理的基礎操

作觀念，並可將其應用於 2D及 3D平面設計之實務繪圖作業中，而課程內將練習

圖形數值化之全部過程，亦可幫助同學多方瞭解 AutoCAD及 Revit的各項主要繪

圖指令與功能，建立數化與繪圖技巧。 

 

參、報名資格與錄取名額 
 

一、 報名資格 

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專科學校以上或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學校以上畢業

者；以國外學歷報名者，需繳交「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 

 

二、錄取名額：每科以 50 名為原則。 

      未達註冊人數 15 人不開班。本組保留增額錄取及不足額開班之權利。 

 

肆、課程內容及師資介紹 

   本學期課程及授課師資仍可依實際情形作適當調整，本校保留調整課程權利 

 

開課科目 
學

分 
時間 授課教師 上課期間 

電腦輔助繪圖 3 
週日 

14:00~17:00 
陳國華 教授 

113 年 9 月 15 日 

至 114 年 1 月 12 日 

      

     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陳國華 教授 

     學歷：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博士。 

     授課領域：測量平差法、大地測量學、衛星定位測量、地籍測量、測量學、計量

分析。 

     簡歷： 

1. 從事測量平差法教學以及測量相關課程規劃、授課與學術研究近 20 年，

並持續獲得「教學績優教師獎」與「學術研究獎」。 

2. 擔任協助國家考試(高考、普考、三、四等地方特考、升官等考試)之試務

委員(典試、命題、閱卷等委員) 

3. 擔任內政部「建立大地基準及坐標系統更新維護機制」委員。 



4. 擔任內政部「研商修正一等水準測量作業規範」委員。 

5. 擔任測繪相關課程講座與國家級測繪資料解算與分析研究員。 

6. 曾任「國土測繪與空間資訊」期刊總編輯 10 年，並現任編輯委員會主任

委員。         

伍、招生方式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民國 113 年 8 月 1 日，額滿即提前截止（以郵戳為憑）。 

  二、報名方式：採通訊郵寄、電子郵件、傳真等方式報名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 號商學院一樓 1F-07 推廣教育組)。 

  三、聯絡方式：推廣教育組（02）8674-1111#66455 

                傳真：（02）2674-8066  

                電子郵件：chiu423@gm.ntpu.edu.tw  

四、報名程序： 

    １、索取報名簡章 

    (一)請親至國立臺北大學推廣教育組免費索取(237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號

商學院一樓 1F-07 推廣教育組)。 

(二)或至本組網站下載。（https://eec.ntpu.edu.tw） 

２、敬請詳細填寫『電腦輔助繪圖學士學分班報名表暨個資提供同意書』，並務請

按表列規定繳交下列之佐證資料。 

 

   【一】電腦輔助繪圖學士學分班報名表暨個資提供同意書(務請親簽)。 

【二】最近二吋脫帽相片一張(黏貼於報名表上) 

【三】檢附學歷證件影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備齊以上資料採通訊郵寄、電子郵件、傳真等方式報名 

郵寄地址：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 號商學院一樓 1F-07 推廣教育組  

電子郵件：chiu423@gm.ntpu.edu.tw 

傳真：（02）2674-8066 

(請註明『報名三峽校區電腦輔助繪圖學士學分班』) 

 

陸、 學費及學員退費辦法 

一、 報名費＄1,000。 

二、 每學分之學分費為＄3,000，故修讀學費此學期三學分共計新台幣 9,000元（以

上學費部分不含書籍費） 

三、 學員繳費後開課前無法就讀者，得申請退還所繳學費之九成；學員於開課後未逾

全部課程三分之一時數無法就讀者，得申請退還所繳學費之二分之一；學員於開

課後逾全部課程三分之一時數無法就讀者不予退費。 

 

柒、上課方式暨證明授予： 
 一、本課程以實體授課為原則，並支援遠距同步上課設備，由教師、學員彈性議定上

課方式。但若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考量，配合防疫相關措施可能採取延後開課或遠

mailto:chiu423@gm.ntpu.edu.tw
mailto:kimicheng@gm.ntpu.edu.tw


距教學。 

  二、各課程之缺課暨請假時數不得超過各課程時數 1/3。 

  三、規定課程之成績考核及格者，授予該科目之學分證明，學士學分課程及格標準為

60 分。 

 

柒、其他注意事項 
一、 依教育部函規定，該修習學分爾後不得作為取得合格教師資格之證明。 

二、 推廣教育各學分班非為緩徵適用對象。 

三、 學分班學員不得辦理延期就讀，繳費後亦不得要求轉換報名班別。 

四、 為維護已繳費學員之權益，上課嚴禁試聽或冒名頂替，違者將照相存證並循法 

律途徑解決。 

五、 本課程如遇颱風、地震、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停課標準依據當日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公佈之新北市停課公告，且不另行補課。 

六、 本組保留審核學員報名資格、增額錄取或不足額開班之權利。 

七、 學員在修習期間如有影響教師授課或其他學員學習等不當行為，經本組通知仍 

  未改善者，得註銷其修讀資格，且不予退費。 

八、 患有或疑似患有 SARS、COVID-19 或其他法定傳染病者，本組得拒絕其入學  

及上課。個人若因疫情需進行隔離/檢疫/自主管理，致使無法上課者(需檢附相 

關證明)，開課前得申請全額退費，課間則依比例申請退費。 

九、 本組保有變動預定課程、師資等簡章內容之權力，必要時將依實際開課情形作 

適當調整。 

十、 請確定您已詳閱各注意事項，再進行報名手續，報名即表示同意遵守本組一切 

規定。簡章內容若有未盡事宜，本組保留修改之權利，並將公告於網站，恕不 

另行通知。 

 

 

 

 

 

 

 

 

 

 

 

 

 

 

 



企管碩士學分會計學分

優質學分班

會計師資格學士學分班

有志考取研究所，考取後，可依規定申請學分抵免，縮短修業時間。

( 0 2 ) 2 5 0 2 - 4 6 5 4 # 1 8 4 0 4

三峽經營管理班
台北企業管理

會計碩士學分班

藉由學分修習，取得司法人員、會計師等國家考試資格，獲得國考敲
門磚。

公共管理碩士學分 法律碩士學分
公共管理班 法律專業班

犯罪學碩士學分 財金碩士學分
犯罪學班 財務金融班

不動產及法律學士學分
土地法規班、土地利用班、測量平差法班、電腦輔助繪圖班
不動產投資分析班、法律班

(三峽校區)

報名至8 / 1 (四 )，額滿則提前截止，9 / 9起陸續開課

入學不須考試，檢附學歷及身分證明文件即可詳 情 請 洽
( 0 2 ) 2 5 0 6 - 5 2 2 6


